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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 函
地址：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13號
聯絡人：郭先生
電話：(02)25505500分機2557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關業字第115100489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附件大小超出限制2MB，請至 https://dldoc2.customs.gov.tw 下載,下

載密碼:ed92b6)

主旨：檢送本署115年2月5日召開「推動全面預先委任措施」修

法說明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
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
業公會、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報關商業
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報關商
業同業公會、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立法委員羅智強國會辦公室、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財政
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推動全面預先委任措施」修法說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5年 2月 5日(星期四)下午2時

開會地點：本署14樓會議室

主    席：趙副署長台安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附件 1)         紀錄：郭明加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本署說明：(詳簡報，附件2)

參、會議結論：

一、全面預先委任措施將按預定時程(115年 3月 1日)實施

鑑於全面預先委任措施具防杜冒名報關、追溯實際貨主、

保障網購民眾個資權益，落實防詐、防堵及嚴懲不法物品

進口等效益，應儘速實施。預告期間本署以多元管道（新

聞稿、FB、LINE、EZ WAY APP）持續向民眾宣導，並函請

數位發展部協助轉知電商平台業者加強宣導及物流管理，

預計115年 2月份完成預先委任比率將近 9成，可預期正式

實施時，實務運作應無窒礙。

二、EZ WAY APP 非屬通關網路業務服務，收費基準向依商業模

式由業者自行協調訂定

EZ WAY APP 為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自行投資開發建置之

線上委任加值服務系統，非屬通關網路經營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 14條第 1項規定之通關網路業務服務，其收費基準無須

申請財政部同意。

三、本次修法目的之一為解決過去大量裁罰問題，報關業者如

確實依民眾確認資訊誠實申報，當不構成違章及處罰，無庸

另增訂免罰規定

   (一)在過去尚未全面實施預先委任措施之前，報關業者屢因未

取具委任書或冒名報關案件而遭致海關裁罰，嚴重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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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停業或廢照處分。本次修法推動全面預先委任措施，

民眾須先完成預先委任(YY)，海關始受理報關，爰就線

上委任案件，除有可歸責於報關業者之情形外，將不再

成立未取具委任書或冒名報關之違章，對業者有利。

   (二)本次增訂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僅是

將現行同條第1項所定報關業者之誠實申報義務具體化，

並未增加其他義務內容，業者如已確實依民眾於 EZ WAY

APP確認資訊向海關正確申報，將不構成該項違章，當無

處罰問題。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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